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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睿 富 中 國 房 托 基 金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管 理

2011 年 周 年 大 會 通 告

茲通告睿富中國商業房地產投資信托基金（「睿富房地產基金」）謹訂於2011年6月17日

（星期五）上午10時正假座香港中環康樂廣場八號交易廣場2期5樓舉行單位持有人2011年周

年大會，藉以處理下列事項：

(A) 註錄截至2010年12月31日止年度睿富房地產基金的經審核財務報表以及核數師報

告；及

(B) 註錄睿富房地產基金的核數師之委任以及釐定其酬金。

承董事會命

睿富中國房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作為睿富中國商業房地產投資信托基金的管理人）

管理人主席

Kurt William Roeloffs, Junior

香港，2011年4月14日

管理人註冊辦事處

香港九龍柯士甸道西1號

環球貿易廣場52樓



附註：

(a) 茲提述日期為2010年3月5日就非常重大出售建議及終止睿富房地產基金建議及取消睿

富房地產基金之上市地位建議之通函。本段落(a)所用詞彙與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

義。基金單位於聯交所的最後交易日為2010年4月19日星期一，且由2010年4月23日星

期五起已再無辦理任何基金單位過戶手續。基金單位持有人登記冊已於2010年4月23日

星期五起暫停辦理過戶登記直至取消上市地位建議生效日止。睿富房地產基金之基金

單位取消在聯交所上市將於清盤建議根據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守則完成後生效。取消

上市地位建議之生效日期及安排須經聯交所批准後方可作實。

(b) 該等於2010年4月23日星期五名列基金單位持有人登記冊之基金單位持有人均有權出席

周年大會。該等基金單位持有人可委任他人為代表，代其出席。受委代表毋須為基金

單位持有人。隨本周年大會通告附奉周年大會適用之基金單位持有人代表委任表格。

代表委任表格亦登載於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之披露易網站www.hkexnews.hk，亦

可於睿富房地產基金之網站www.rreefchinatrust.com下載。

(c) 代表委任表格連同簽署人之授權書或其他授權文件（如有）或經由公證人簽署證明之該

等授權書或授權文件副本（如有），須於周年大會或其任何續會指定舉行時間48小時前

送達睿富房地產基金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

皇后大道東28號金鐘匯中心26樓，方為有效。填妥及交回代表委任表格後，閣下仍可

依願親身出席周年大會（或其任何續會）。倘　閣下在遞交代表委任表格後出席周年大

會或續會（視乎情況而定），則該代表委任表格將被視為已撤銷。

於本公佈日期，管理人的董事為主席兼非執行董事Kurt William Roeloffs, Junior先生；
執行董事Paul Thomas Keogh先生及蘇德揚先生；非執行董事Niel Thassim先生；以及獨立
非執行董事Mark Henry Ford先生﹑孟曉蘇博士及Jack Richard Rodman先生。


